森林消防车首次享“特权” 我省将森林防火纳入财政预算
由于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地方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森林防火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全省森林火灾呈上升趋势，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过从现在开始，这些情况将得到有效的改善，我省森林防火将得到历史性的突破，这是记者昨天从省林业厅获悉的。
　　据省林业厅副厅长弋振立说，3月底，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发文，要求各级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林业部门的生态效益补偿金优先用于森林防火工作；林区风景区要把门票收入的5%～15%用于森林防火工作；凡新造林地，要按标准配套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必须开设防火隔离带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设置森林防火宣传标志等配套森林防火基础设施。
　　森林消防车也将得到更大范围的优待：税务部门免征车辆购置税、交通部门免收养路费和车辆通行费（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建设部门免收各类风景区及保护区门票及停泊费用。森林消防队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费用由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给予补偿。火灾原因不清的，由林权所有者支付。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个人或林权所有者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政府补助。补偿标准由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制定。
　　此外，无线电管理部门要建立森林防火专用通讯网络，免收森林防火专用电台、无线电通讯频率占用费；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森林火险预报；气象部门免费开展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监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织人工增雨灭火；通信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林区的通讯网络建设，保障森林防火通讯畅通，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森林火灾报警专用电话。 
